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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595    证券简称：宝塔实业    公告编号：2024-048 

宝塔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因公开招标新增关联交易的公告 

宝塔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 年 6

月 21 日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十届监事会第四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因公开招标新增关联交易》的议案，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1.公司全资子公司西北轴承投资的高端精密轴承产业化

升级改造项目特大型分厂/装备公司、锻热车间、库房（丙类）

实施了施工业务公开招标，经评审和公示，确定宁夏水利水电

工程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工局”）为本项目中标人，中

标含税金额为34,859,629.28元（不含税金额为31,981,311.27元）。 

2.宁工局为公司控股股东宁夏国有资本运营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以下简称“宁国运”)的二级全资子公司，系公司关联

方，该笔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关联董事李昌盛和李修勇回避表决。该议案已经公

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三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十届董事会第四次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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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第十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本事项为公开招标

形成的关联交易，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

本次关联交易已豁免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4.本次关联交易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关联方概况。 

公司名称：宁夏水利水电工程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401002277600472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100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刘正雄 

企业地址：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胜利街 352 号 

经营范围：主要从事水利、电力、市政、建筑工程、石

油化工、机电工程、地基基础处理、钢结构施工等业务。公

司先后荣获“全国优秀水利企业、全国质量管理先进单位、

全国水利安全生产标准化一级单位、国家级守合同重信用企

业、全国企业信用评价 AAA 级信用企业、宁夏改革开放 30 年

行业功勋奖、中国水利企业 100 强企业、宁夏百强企业、宁

夏建筑业 20 强施工企业”等荣誉称号。 

2.主要业务及经营情况。 

宁工局始建于 1951 年 3 月，注册资本金 1 亿元。是区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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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的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总承包一级资质企业。具有市政、

建筑工程、电力、石油化工、机电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地

基基础工程专业承包壹级，钢结构专业承包贰级等 25项资质，

公司总部设 6 部 3 中心，下属机电安装与基础处理、加工装

配及青海、新疆、河南 5 家分公司，常态化直管项目部 50 余

个，遍布区内各市县和新疆、青海、河南、四川、湖北等省

市，稳定合作劳务公司 160 余家，劳务人员 8000 余人，大型

机械百余台，现有职工 431 人，一级建造师 41 人，二级建造

师 140 人，中高级职称人员 152 人年综合经营能力 15 亿元以

上。截至 2023 年末，宁工局总资产 16.11 亿元，净资产 2.62

亿元。2024 年度营业收入 15.32 亿元，净利润 0.02 亿元。 

3.关联关系。 

截至目前，宁国运持有宁夏水投 100%股权，宁夏水投持

有宁工局 100%股权，宁工局为宁国运二级全资子公司。宁国

运持有公司 334,0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9.33%，为公

司控股股东。公司持有西北轴承 100%股权，系公司全资子公

司。宁工局为公司和西北轴承关联方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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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履约能力。宁工局依法存续并正常经营，不是失信被

执行人，具备履行合同义务的能力。 

三、关联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采取公开招标方式，通过竞标确定合同价格。 

本次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平、公开、合理的原则，招投标

和决策程序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公司的相关制度进行，交

易定价公允，符合市场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

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关联交易合同主要内容 

（一）合同主体 

发包人：西北轴承有限公司 

承包人：宁夏水利水电工程局有限公司 

（二）工程概况 

1.工程名称：高端精密轴承产业化升级改造项目特大型

分厂/装备公司、锻热车间、库房（丙类）（一标段）。 

2.工程地点：银川经济技术开发区西北轴承有限公司；

结构形式：钢结构 1 层/局部 3 层；总建筑面积：16223.47 ㎡。 

3.资金来源：自筹 

4.工程内容：施工图纸及工程量清单范围内的全部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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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合同工期 

1.计划开工日期：待公司相关会议决策后确定具体开工

日期。 

2.工期总日历天数：90 天。工期总日历天数与根据前述

计划开竣工日期计算的工期天数不一致的，以工期总日历天

数为准。 

（四）关联交易价格 

含税暂定金额为 34,859,629.28 元（不含税金额为

31,981,311.27 元。) 

（五）履约担保 

承包人提供履约担保的形式、金额及期限为可以缴纳履约

保证金（中标价 2%）或采用银行保函、担保公司进行担保，

担保有效期至合同工期。 

（六）支付方式 

预付款支付比例或金额为合同总价的 10%，支付商业承兑。

工程进度款按合同约定支付。 

（七）合同生效 

本合同自由发包方、承包方的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

签字并加盖单位合同章生效。 

五、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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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次关联交易是为满足公司业务发展需求，升级改造 

高端精密轴承产业化项目。 

2.本次交易系公司项目建设所需，通过公开招标择优选

择中标单位，采购定价采用竞标价。本次关联交易遵循了公

平、公开、公允、合理的原则，符合市场原则，且符合公司

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特别是中

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3.本次关联交易事项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

及独立性构成重大影响，公司主营业务不会因此次关联交易

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六、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

易的总金额 

2024 年年初至披露日，公司与存在关联关系的关联方累

计已发生的总金额为 11,485.96 万元（含本次交易）。 

七、独立董事专门会议意见 

本次交易是通过公开招标择优选择的中标单位，交易遵循

了公平、公开、公允、合理的定价原则，符合市场原则，且符合公

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

东利益的情形。此关联交易事项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决策程序合法有效。综上，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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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因公开招标新增关联交易事项，并提交董事会审议。 

八、监事会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及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

规定，关联交易已获得董事会同意，关联董事在审议该关联交

易议案时遵循了回避原则并履行了回避表决义务。上述关联交

易决策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未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

东的利益，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综上所述，监事会同意宁夏

水利水电工程局有限公司作为最终中标人承建公司全资子公

司西北轴承有限公司高端精密轴承产业化升级改造一标段项

目。 

九、备查文件 

1.宝塔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三次独立董事专门

会议决议。 

2.宝塔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3.宝塔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4.中标通知书。 

5.高端精密轴承产业化升级改造项目特大型分厂/装备公司、

锻热车间、库房（丙类）施工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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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关联交易情况概述表。 

特此公告。 

 

 

 

宝塔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6月 21日 


	宝塔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6月21日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十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因公开招标新增关联交易》的议案，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本次交易关联董事李昌盛和李修勇回避表决。该议案已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三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十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十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本事项为公开招标形成的关联交易，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本次关联交易已豁免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4.本次关联交易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三、关联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四、关联交易合同主要内容
	（一）合同主体
	（二）工程概况
	（三）合同工期
	（四）关联交易价格
	含税暂定金额为34,859,629.28元（不含税金额为31,981,311.27元。)
	（五）履约担保
	承包人提供履约担保的形式、金额及期限为可以缴纳履约保证金（中标价2%）或采用银行保函、担保公司进行担保，担保有效期至合同工期。
	（六）支付方式
	预付款支付比例或金额为合同总价的10%，支付商业承兑。工程进度款按合同约定支付。
	五、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六、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2024年年初至披露日，公司与存在关联关系的关联方累计已发生的总金额为11,485.96万元（含本次交易）。
	七、独立董事专门会议意见
	本次交易是通过公开招标择优选择的中标单位，交易遵循了公平、公开、公允、合理的定价原则，符合市场原则，且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此关联交易事项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决策程序合法有效。综上，同意本次因公开招标新增关联交易事项，并提交董事会审议。
	八、监事会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未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综上所述，监事会同意宁夏水利水电工程局有限公司作为最终中标人承建公司全资子公司西北轴承有限公司高端精密轴承产业化升级改造一标段项目。
	九、备查文件
	1.宝塔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三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
	2.宝塔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3.宝塔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